宝鸡市应急管理局2025年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案件公告（八）
	序号
	被处罚单位
	主要违法事实
	处罚依据
	处罚结果
	承办单位
	行政处罚时间

	1
	陕西振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	陕西振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存在2025年8月28日白班带班领导常玉红、杜补巳未携带人员定位标志卡下井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、《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》6.7.7.3 的规定。

	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（二）项、《非煤矿山安全监管执法检查事项及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（地下矿山现场）9.2人员定位系统第四十四条。
	处人民币叁万元（¥30,000.00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
	宝鸡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支队
	2025.9.25


